


关于塔城地区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（序号3）整改
完成情况的公示

根据《塔城地区贯彻落实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》，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（序号3）已完成整改，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：
一、整改任务
按照《自治区“十三五”节能减排工作实施意见》要求，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%以上。督察发现，塔城地区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为1.5718吨标煤/万元，随后呈波动式上升，到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增长为3.4036吨标煤/万元，较2015年上升117%。
二、整改时限
2024年底前。
三、整改目标
落实新上项目工业增加值能耗强度，低于塔城地区和所属行业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均值的，原则上保障全部用能需求；新备案重点用能项目办理节能手续时必须签订绿电消纳协议，消纳比率不得低于自治区相关规定，逐步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。
四、整改措施
1.存量项目开展节能技术改造，淘汰落后产能，提高项目能效水平。
2.加强新建项目能耗强度管理，对低于地区和所属行业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均值的，实行能耗（扣除绿电、原料用能后）等量替代。
3.鼓励新建重点用能项目使用绿电，通过扣减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来降低地区能源消耗总量。
4.严格落实《固定资产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、项目用能评估流程要求，对不符合产业政策、产能置换、“三线一单”等要求的项目坚决不予审批，新上项目必须达到行业先进水平、落实新增能耗所需空间。
5.实施工业能效赶超行动，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，确保超1万吨以上重点用能企业能耗监测系统全覆盖。
五、完成情况：
塔城地区各县（市）严格按照工作措施认真及时开展相关工作，经与地区统计局初步对接，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4.0523吨标准煤/万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9.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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